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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山市高明金富雅家具有限公司、佛山市高明区恒沣电子有限公司 

重整投资协议 

 

甲方：佛山市高明金富雅家具有限公司管理人 

佛山市高明区恒沣电子有限公司管理人 

 

乙方（投资人）：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

住址： 

法定代表人： 

 

鉴于： 

1、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法院于 2020 年 9 月 28 日出具（2017）粤

0608破 4 号之十《民事裁定书》，裁定批准佛山市高明金富雅家具有

限公司、佛山市高明区恒沣电子有限公司重整计划。 

2、甲方按照重整计划于 2020 年 10 月 9 日至 2020年 10月 23日

在南方日报、佛山日报、广东天伦律师事务所网站、全国企业破产重

整案件信息网、佛山市破产管理人协会网对佛山市高明金富雅家具有

限公司、佛山市高明区恒沣电子有限公司（下称“两公司”）重整权

益转让进行公告。经公开竞价，乙方以【】元竞得两公司的重整投资

权益。 

 

现就两公司重整权益成交相关事宜，双方协商一致，达成以下协

议： 

一、甲方确认乙方为两公司重整权益竞得人（投资人），乙方应

根据重整计划行使权利、承担义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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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根据重整计划，乙方已支付的交易保证金 11,000,000 元转

为成交款，乙方应于 2020 年【】月【】日前向甲方支付剩余成交款

【】元。 

甲方收款专户： 

户名：佛山市高明金富雅家具有限公司管理人 

开户行：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佛山石湾支行 

账号：392030100100265461 

三、乙方按本协议第二条约定支付成交款后，甲方按重整计划协

助乙方办理两公司股权过户手续及相关移交、交付手续。 

四、根据重整计划，乙方应另行支付的管理人剩余报酬人民币 250

万元，其中乙方应在两公司重整投资权益范围内资产的抵押被涂销、

查封被解除及两公司 100%股权完成过户并取得市场监督管理主管部

门重新核发的营业执照之日起 3 日内支付 200万元的管理人报酬，剩

余管理人报酬 50 万元在重整计划监督期限届满之日起 3 日内付清，

上述 250万元管理人报酬的收款账户为： 

户名：广东天伦（佛山）律师事务所 

开户行：佛山农村商业银行澜石支行 

账号：8002 000000 1231 766 

五、违约责任 

1、乙方在成交后未能在规定时间内支付成交价款或以书面形式

明确表示放弃缴款的，则甲方解除本协议，乙方已交纳的交易保证金

及已支付的款项不予退还，此时乙方应在 7 日内向甲方返还已交接的

财产并办理两公司股权变更手续。 

2、乙方未按照本协议第四条约定支付管理人报酬的，按重整计

划承担违约责任。 

3、乙方违反重整计划的，管理人有权单方解除与乙方之间签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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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重整相关的协议，管理人有权根据实际情况向法院申请终止重整程

序、宣告两公司破产。 

六、如双方就重整投资权益相关事宜发生争议的，任何一方均可

向破产重整案件受理法院即佛山市高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解决。 

七、本协议未尽事宜，按重整计划执行。 

八、本协议自双方加盖印章之日起生效。本协议壹式肆份，甲方

持两份，乙方持两份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
 
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 

佛山市高明金富雅家具有限公司管理人   

佛山市高明区恒沣电子有限公司管理人          

（签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签章） 

 

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 

 

 

 


